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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年終記者會 
主任委員致詞稿 

102年 2月 6日 

 

各位媒體朋友們，新年好！ 

這個周末就是除夕了，在這裡先向大家拜個早年，謝謝

各位媒體朋友們長期以來對陸委會的支持、關心與指教。 

中華民國 101年，是政府大陸政策「承先啟後、穩健邁

進」的一年。回顧過去一年，政府堅持「以臺灣為主，對人

民有利」的原則，穩健有序地推進兩岸關係發展，為兩岸交

流制度化及區域和平穩定奠定穩健基礎。接下來，我與大家

簡要分享過去這一年來，我們推動大陸政策的重要成果，以

及新一年度的工作展望。 

在過去一年來，本會推動大陸政策的重要成果有三大

項： 

一、第八次「江陳會談」簽署「投資保障」與「海關合作」

協議並達成「人身安全」共識 

兩會在去（101）年順利簽署「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

進協議」、「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」，也達成有關「投保

協議」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共識；這兩項協議已於今年 2月

1 日生效。兩岸投保協議為保障臺商建置了「安全的第一

步」，將有助於臺商投資保障的全面化、制度化及投資環境

的健全化，並建立多元化的投資糾紛解決機制。我們也爭取

到兩岸民眾的人身自由受限時，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當事人

在當地的家屬或所屬投資企業，並即時通報對方主管機關，

這是兩岸在人權保障的指標性成果。另外，加上兩岸海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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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協議的簽署，象徵 ECFA的各項合作機制逐步落實，並有

助推進 ECFA後續協商進程。 

二、兩岸交流與經貿合作邁入新里程碑，有利建構互利雙贏

兩岸關係 

過去一年，兩岸間的各項交流及合作，也都出現顯著地

成長與突破。去年陸客來臺總入境人數逾 200萬人，較 100

年成長 55%，再創新高；在「自由行」方面，去年的入境人

數也超過 19 萬人。開放陸客來臺深度旅遊的政策，不但擴

大經濟效益，也讓陸客更能深入體驗臺灣多元的生活型態。 

在經貿及金融合作方面，我方「臺灣貿易中心」上海及

北京代表處已陸續於去年 12 月中下旬開幕成立，大陸機電

產品進出口商會臺北辦事處則在今年 1 月 30 日正式掛牌。

兩岸也在去年 8 月完成簽署「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

錄」，我方並於今年 1 月 28 日核准中國銀行臺北分行為人

民幣清算行。 

此外，兩岸於今年 1 月 29 日召開「兩岸證券期貨監理

合作平臺」首次會議，達成循序放寬大陸合格境內機構投資

者（QDII）的投資額度限制、臺資證券公司在大陸設立合資

證券投資諮詢公司等多項結論，相關成果有助於促進兩岸證

券期貨業的健全經營及維護市場穩定發展。 

三、打造兩岸友善交流環境，落實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 

本會配合教育部共同檢視陸生在臺生活與學習相關規

範，包括簡化陸生來臺就學入境程序、放寬陸生親屬來臺探

視規定等，營造陸生在臺就學友善環境，增進陸生對臺灣的

認知。 

本會也依循實踐國際人權公約、維護民眾權益、常態化

管理兩岸人員往來等重要原則，研提修正兩岸條例中有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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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配偶在臺居留、大陸地區人民強制出境及收容等條文，以

落實大陸與外籍配偶權益衡平政策，及保障人身自由之精

神。 

 

展望新的一年，陸委會將逐步落實「黃金十年‧和平兩

岸」國家願景揭櫫的政策方針，積極優先推動「擴大並深化

兩岸各層面交流」、「通盤檢討與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」、

「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」等三項大陸工作重點，重點

如下： 

一、循序推動兩岸經貿制度化，強化兩岸文教交流互動 

政府將配合兩岸關係整體發展，循序漸進推動兩岸經貿

關係，除將加速進行 ECFA的後續協商，包括服務貿易、貨

品貿易、爭端解決協議等；並將持續進行兩岸經貿政策之鬆

綁調整，及完備相關安全管理機制。期能善用兩岸經貿利

基，推動兩岸經貿制度化之交流與合作。 

同時，為擴大兩岸青年交流成效，本會將持續配合教育

部全面檢視陸生來臺就學相關配套措施，協助陸生融入臺灣

社會生活，以促進大陸在臺青年學生對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

之瞭解與認知。本會今年也將加強推動兩岸環保、人權、婦

女、新聞等領域的民間團體交流互動，以及兩岸資訊對等及

自由流通，以促進兩岸公民社會相互提升。此外，政府亦將

致力於陸客來臺旅遊優質化，吸引更多大陸人民體驗臺灣人

文之美。 

二、分階段研修兩岸條例，逐步完善兩岸交流法制 

在新的一年裡，政府將依循兩岸人民往來及交流之所

需，穩健循序推動兩岸條例的修正工作。本會今年上半年的

檢討重點，包括：在公務部門從事不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勞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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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（第 21 條）、民事章選法規則的檢討（第 41至第 62

條）、大陸地區人民繼承（第 66條至第 68條），以及配合兩

岸互動新局及經貿需求，重新檢討大陸廣告管理規範等事

項，預計在第 8屆立法院第 3會期前完成檢討作業，並依檢

視成果陸續提出修正草案。 

三、建構兩岸和平穩定關係，積極規劃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

構 

前年馬總統在「黃金十年‧和平兩岸」國家願景中，提

出為建構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及制度化互動模式，並保障國人

權益，兩岸應逐步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。近年來，兩岸互動

往來頻密，為直接、有效、即時地服務民眾，我政府已將兩

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，列為政府優先推動三項大陸工作之

一。本會去年歷次民調結果均顯示，有將近七成左右的民眾

支持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。 

我們初步規劃在大陸臺商、臺生等聚集處，逐步設置多

個海基會辦事機構，並希望具備經貿、文教、交流、聯繫、

急難救助協處等綜合性服務功能，以服務國人為首要目標，

並將循序完成互設辦事機構行政配套之相關建置工作；對於

大陸海協會來臺設處也將就法制面及執行面進行充分準備。 

今年 1月下旬，海基、海協兩會已就此一議題進行初步

意見交換；我方認為，為因應兩岸關係發展新局，與服務國

人之實際需要，建議兩會將此議題列入兩會協商議程，後續

相關的安排由兩會再行商議。此一建議，也獲得陸方積極的

回應。 

本會未來將邀集相關部會及海基會組成專案小組，處理

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相關問題。我方將在「對等、尊嚴」的前

提下與陸方進行協商，並儘早完成設置。有關大陸在臺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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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事機構之許可立法草案，政府規劃配合協商進展，在今年

上半年提送立法院審查。同時將進一步完成我方在大陸設立

辦事機構之配套法案。雙方協商如獲得相當共識，政府將充

分與國會及社會各界進行溝通。 

 

展望新的一年，我們期盼兩岸關係能繼續和平穩定發

展，我們也希望大陸方面務實面對兩岸隔海分治的現實，在

各個領域，包括國際社會與 NGO 合作等方面，相互尊重、

友善對待，才能逐步累積互信，共創兩岸關係的永續發展。 

最後，我要再次感謝媒體朋友們及社會各界過去一年來

對陸委會的指教，讓我們能夠不斷向前邁進。祝福各位新年

順心如意、闔家平安！ 


